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研商提升水庫清淤運輸車輛行駛台七線交通安全

事宜

貳、開會日期：108年 3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肆、主持人：郭副局長耀程

伍、記錄人：蘇宸禾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主持人致詞：（略）

捌、主辦單位報告：（略）

玖、綜合討論意見：

一、 立法委員孔文吉國會辦公室

1.契約書之管理、協調是否有定期開檢討會，處分違反交通

規定之清淤車輛為機關權責，違規達三次之清淤車輛需

進行禁行管制。

2.廠商履約執行如何使之更完善，需利用跨部會間做協調，

研擬相關契約細則，並請廠商及協力廠商自律，以提升

清淤車輛之駕駛行為。

二、 桃園市議會陳議員瑛

1.修訂貴局契約提升清淤車輛行駛安全，需檢討後對載運量

出料時間及清淤車次進行規定，例如調閱行車紀錄器之

權責分工需再檢討。

2.貴局有羅浮及義興清淤工區，若同時清淤易造成車輛集

結，影響羅浮地區居民生活。

三、 桃園市復興區公所

1.清淤車輛行駛於台 7線時未依規定減速、並有逼車行為及

砂石車揚塵影響在地居民生活，且合約規定早上七時三

十分即可出管制站，至羅浮及三民市區不用半小時，與

合約上午七時至八時暫時停駛於當地路段有衝突，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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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所檢討。

2.清淤車輛至大溪等地上山載貨，需於早上六時至 7時行經

三民及羅浮地區，此時為當地小學及民眾上班時間，建

議 7時至 8時清淤車輛於適當地點暫置，八點後再出管制

站，下午四時停止出料，提升民眾安全。

四、 羅浮里王里長國治

1.建議於羅浮地區增設兩處測速器，便於改善清淤車輛車

速過快之行為，亦可改善羅浮地區夜間飆車現象及約束

在地人守法。

2.羅浮地區 3-5鄰道路總長約兩公里，清晨經過社區車速慢

時噪音較大且影響時間長，反之噪音影響較小但車速較

快，且有清淤車輛於路邊怠速購買早餐，影響居民生活。

五、 澤仁里陽里長國榮

1.清淤車輛未依契約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請北水

局要求申購廠商清淤車輛確實執行，平日亦有遊客上山，

揚塵易造成其他車輛行駛安全。

2.清淤車輛於行駛時有逼車行為，民眾當下過於恐慌，故

較沒辦法有舉證行為。

3.早上六時至七時及下午四時至六時為本地學童上下課時

間，建議調整契約進出管制站時間。

六、 霞雲里楊里長米豐

1.對於違反交通規則之清淤車輛，取締工作需警察同仁及

北水局互相配合。

2.北水局清淤車輛管制總量為何，為何會造成清淤車輛聯

結，造成道路安全之危害。

七、 桃園市警察局大溪分局

1.每部清淤車輛均配置行車紀錄器，建議貴局應派員每日

抽查 10至 20部，檢視是否有超速等違規情形，如抽查有

違規情形之車輛，則列為必檢車輛，經檢查有 3次不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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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形時，即依照契約禁止其入場。

2.慈康路至台 7線六時以後才開放通行，且要在七時前通過

三民市區，車輛事必須集結出發，若無總量管制，顯無

法合乎申購作業規定第九點第二項車輛避免集結之規定，

另出管制站的部分，也建議落實管制，出車時應設車數

限制。

3.需再行檢視契約合理性，如清淤車輛上山至羅浮及三民

地區管制路段之時間是否衝突。

4.契約載明上午七時至八時及十六時至十七時於羅浮到三

民市區車輛應該路段適當地點暫停行駛，請問由誰進行

管制及取締。

5.利用抽調清淤車輛行車紀錄器以約束駕駛行為之可行性，

請貴局評估。

八、 大溪分局復興分駐所

1.本轄有介壽國小、介壽國中等 2校，師生共計約 300人，

建議於七至八時三十分放慢速度及週一、二、四、五下午三

時至五時、週三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謹慎行車，以維學童

家長之交通安全。

2.台七線 19.6K處為易落石路段，路幅僅設置雙線車道，請

禮讓小型車先行，先於 19.5K及 19.9K處停讓。

九、 大溪分局羅浮派出所

1.羅浮路段不適合大量清淤車輛通行，建議貴局進行清淤

車輛總量管制。

2.於羅浮地區行駛之清淤車輛眾多，無法辨別是否為貴局

之清淤車輛，建議貴局核發清淤車輛辨識識別證。

十、 嵩益股份有限公司

1.表示沒有意見。

十一、 財嘉昌有限公司

1.表示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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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茂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表示沒有意見。

十三、 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於地磅站管制清淤車輛，且有保全不定時定點進行攝影，

若有民眾檢舉經警方查證，會依規定懲處。

十四、 郭副局長耀程

1.清淤時段契約訂於早上七點三十分出車，由於清淤車輛

出地磅站後，亦須進行覆蓋防塵網及相關作業，且加上

清淤車輛由義興行至三民地區需半小時時間，故可避開

管制路段，並於周休二日、七、八月及其他國定假日暫停

出料。

2.清淤車輛於早餐店附近做怠速，影響當地民眾生活，將

不定時於早餐店附近之清淤車輛做相關之勸導及取締作

業，並於地磅站及保全站做相關的管控。

3.請保全管制站限制出車頻率，每車放行間距至少 1分鐘，

即每分鐘最多一輛清淤車輛通行，若於行駛過程有造成

車輛集結，請保全及申購廠商做相關勸導。

4.請保全加強台 7線 16.5K及 19.6K及其他道路沿線之違法

取締工作，以利不法情事之改善，並鼓勵當地民眾自行

舉發，由警方查證後副知本局，本局將依規定進行清淤

車輛之懲處。

5.本局於地磅站管制清淤車輛放行時間，但由於路況、紅綠

燈及清淤車輛駕駛行車習慣，仍有可能造成清淤車輛集結

6.管制清淤車輛車次，使載運時間縮短，造成清淤車輛車

速可能過快，本局訂定契約，限制桃園市廠商車輛每日

載貨次數不得多於 5車次，新北市及新竹縣廠商車輛每日

載貨次數不得多餘 4車次。

十五、 本局保育課

1.本課辦理義興清淤作業，屬採售分離作業，清淤車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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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貨廠商，於契約上訂定有相關罰則，並於地磅站管制

上午七點三十分後出車，清淤車輛出車後須進行加蓋防

塵網之整理作業，且於進入台七線前設有保全管制站。

2.清淤車輛有地磅站管制載運量，故絕無超載之問題，調

閱監視器非屬本局權責範圍，需請監理單位協助。

3.清淤車輛於本案實務上目前每小時不超過 50輛，並請保

全協助避免有車輛集結出發之行為，但若遇到瓶頸路段，

仍容易造成車隊。

4.清淤車輛出管制站時間為上午八時較易執行，下午四時

至六時禁止出車，需再檢討。

5.保全不定時於定點進行稽查清淤車輛行駛狀況，並於發

生狀況時立即回報。

6.車輛識別證可配合辦理，識別證隨清淤磁卡發放申購廠商

十六、 本局養護課

1.清淤車輛受民眾舉發或投訴，經警方查證後，立即取消

該清淤車輛提貨資格。

2.為提升當地學童上下課安全，時段部分羅浮工區會再檢

討出車時間。

拾、綜合決議：

一、依契約規定於特定時間需暫停行駛之路段及停止進、出料

之時間，請監造及保全單位確實執行；另契約有明訂相關

規則，請本局申購廠商多為宣導並轉知，請清淤車輛確實

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義興及羅浮清淤工區出車頻率以每台車間隔超過一分鐘為

原則，並由管制站做控管，以減少清淤車輛集中出發之狀

況，未來在執行面請保全標加強違規車輛之查核，並依契

約規定做辦理。

三、台七線羅浮至三民路段 16.5K、19.6K及羅浮地區早餐店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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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標列為巡查重點路段，並依契約規定做辦理。

四、請警察單位若本局清淤車輛有相關違規行為，請副知本局

以利本局依契約規定進行相關處分。

五、請本局業務單位請檢討下一期契約相關規定，就清淤車輛

車速、行經路線及時間評估定期抽查其行車紀錄器是否可

行，若發現相關違反交通規則行為，訂定相關罰則作為處

分。

六、本次開會會議記錄副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針對

民眾建議於台 7線清淤道路增設測速器，請貴局協助評估

設置。

七、孔文吉立委代表、陳瑛議員、里長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相

關同仁若未於會上提出之相關意見，請於會後三天內送予

本局承辦單位，俾利納入會議記錄，供後續契約修訂之參

考。

八、請業務單位協助製作本局清淤車輛之識別證，並函文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以利辨識並做為查證依據。

拾壹、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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